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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防火牢记“十不准”

春 暖 花 开 正 是 外 出 踏 青 好 时 节 ，赏 花 、露 营 、放 风 筝 、登
山……在踏青游玩的同时，也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

不携带火源进入森林草坪：到森林或者山地景区游玩时，避免
将火柴等易燃物品带进山林，禁止吸烟，乱扔火种。

户外野炊时远离易燃物：野炊应到指定区域内进行，不要在草
木繁盛的地方。烧烤结束后，要及时用水或踩踏方式将火彻底熄
灭，不要留火星，防止阴燃。

发生户外火灾，不要惊慌：户外引发火灾不要慌张，就近取水灭
火，或用沙土盖住燃烧物，并立即拨打 119 报警。

放风筝时选择空旷地带：放风筝时，要选择空旷少人的场地，避
开建筑物和树木。不能在高压线下和公路、铁路两侧放风筝。儿童
放风筝要有人看管。

遵循景区规定，留意警示标志：遵守景区防火规定，教育儿童切
勿玩火。车辆按规定停放，勿停在消防通道上。

不去危险区域，不盲目探险：尽量不要到地形复杂，尚未开发的
峭壁、山洞、崖隙等部位去探险，以免发生危险。

自驾出行时，提前检查车辆：要提前检查汽车的电路、油路，防
止车辆自燃。随车配备灭火器、安全锤等。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携带易燃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不
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上车，发现有人携带及时通知司机。

户外游玩 安全为先
《北 京 市 森 林 防 火 办 法》规

定，每年 11 月 1 日至次年 5 月 31
日为本市森林防火期。其中，每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15 日为森林高
火险期。森林高火险期内，在森
林高火险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据应急管理部门统计，我国
90％以上的森林火灾是由人为因
素引起的，一旦发生森林火灾，不
仅严重破坏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
源，也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和公共安全。

安全提示

●随 着 气 温 回 升 和 清 明 节
的到来，森林防火区农事活动 、
民俗祭祀 、施工生产 、踏青旅游
等户外活动将大幅增加，天干物
燥 、火险高危，请严格遵守森林
防火有关规定，不要携带火种或

易 燃 易 爆 等 危 险 物 品 进 入 森 林
防火区。

●严禁在林区吸烟、烧荒、烧
纸、燎地边、燃放烟花爆竹、野炊、
施放孔明灯等一切野外用火。

●森林防火区内的单位和居
住人员，要严格管理生活用火，防
止跑火进山入林。

●引发森林火灾，构成犯罪
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
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政责任
外，还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普法课堂

失火罪是指由于行为人的过
失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危害
公共安全的行为。

放火罪是指故意放火焚烧公
私财务，引起火灾，危害公共安全
的行为。

森林防火 这些要知道

丰台区居民朋友们：
清明节是缅怀先烈、祭奠逝者、感恩先人的传统节日。为弘扬

传统美德，倡导文明新风，营造安全、文明、绿色的祭扫氛围，我们特
发出如下倡议： 

引领新风 文明追思 

清明祭扫，重在情感而非形式。我们应树立文明祭扫理念，破
除焚烧纸钱香烛、燃放烟花爆竹等陈规陋习。严格遵守公共秩序，
不在公共场所开展祭祀活动。自觉采取敬献鲜花、植树绿化、网上
祭祀、家庭追思、书写寄语等方式文明祭祀。一束鲜花足以告慰先
人，一封书信也能表达思忆之情。 

移风易俗 厚养礼葬 

孝道在于当下，陪伴是最长情的关怀。大力弘扬尊老敬老爱老
的传统美德，树立厚养薄葬的新观念。对在世老人要多关心，尽孝
心，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对逝去先人，要从俭治丧，文明办
丧，拒绝大操大办，不搞封建迷信活动，不盲目攀比、追求排场。鼓
励采用树葬、海葬、花葬等节地生态安葬方式，节约土地资源，为子
孙后代守护绿水青山。 

安全祭祀 错峰出行 

清明期间，正值人流和车流高峰期，交通拥堵。请合理安排祭
扫时间、路线，错峰祭祀，尽量避开祭扫高峰时段，实行错峰出行、错
峰祭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等管理规定，不在
墓地林区、十字路口、广场小区、公共场所等焚烧纸钱祭品，不燃放
烟花爆竹，不违规用火，确保自身安全和公共安全。 

党员带头 示范引领 

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文明实践志愿者等要讲文明、树新风、作
表率，积极宣传并主动参与推动殡葬改革，不纵容、不包庇违法违规
殡葬行为，及时劝阻不良治丧行为。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宣传移风
易俗政策，以实际行动，引导亲属、朋友和周围群众积极参与文明殡
葬、安全祭扫。 

文明祭扫，重在心意；慎终追远，贵在传承。让我们携手同行，
以文明之举传承文化，以绿色之心守护自然，以安全之责共筑和谐，
让丰台的蓝天更显“气清景明”！               

                                           丰台区民政局
2025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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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故意放火造成他人重伤、死亡
或重大财产损失的，如何处罚？

答：根据《刑法》第 115 条第 1 款，
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或者死刑。

问：故意放火烧毁森林或其他林
木，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如何
处罚？

答：根据《刑法》第 114 条，处 3 年
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问：因过失引发火灾（失火罪），造
成严重后果的，如何处罚？

答：根据《刑法》第 115 条第 2 款，
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问：失火罪情节较轻的，应当如何
处罚？

答：根据《刑法》第 115 条第 2 款，
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法律问答


